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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财政分权的“选择构筑”视角

 兼论中央财政权力的宪法约束

郭 锐*

摘 要 对央地财政分权中的权力配置及其限度,特别是中央财政权力合理限制,应作宪

法考察。通过“选择构筑”视角,可以更好地展示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的特征,即中央财政权

力的过分强大和地方自主性的缺失。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财

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造成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的扭曲,也间接导致中

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方政府难以设定本地财政政策目标和公共服务面临质量压力。
“选择构筑”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应根据宪法平衡央地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

限制和约束,这对央地财政分权的进一步改革也有指导意义。当下的央地财政分权改革,应明

确全国人大、地方人大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实施和验收阶段的参与和监督,同时也应

由司法机关来介入和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的相关冲突。

关 键 词 财政分权 中央地方关系 项目制 “控制权”理论视角 选择构筑

引 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少公共媒体和学者都注意到在财政领域出现的种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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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2006年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审计报告披露,在37个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

决定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内容交叉重复,有65项没有管理办法或管

理办法未公开,涉及资金705.89亿元,占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总额的20%;〔1〕地方政府为

了跑项目支付的成本占到专项资金的30%-40%,有些地方甚至能达到50%;〔2〕为“跑

部钱进”,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甚至县级政府都纷纷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直至2010年才被

明令取消,但暗中存在者仍然不少;〔3〕2011年,全国54个县公共财政支出中有49.39%
来自于上级转移支付,其中中西部45个县的这一比例达61.66%,转移支付中有规定用

途的资金所占比例较高,地方政府并不能统筹安排,造成“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4〕南方某

贫困县2003年的两亿财政支出中一亿八千万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该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

的年收入约12000-150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却只有535元,大部分资金被用于公务员工资;〔5〕

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申报和下发如同“撒胡椒面”,县里拿到的资金基本不能够做成什么,造成很

多“半拉子工程”;〔6〕某贫困县2002年得到总额为211万元的“中小学危房改造”专项拨款,但实

际用款只有165万元。〔7〕

在对上述怪象的评论中,媒体纷纷对中央地方财政分权现状提出了批评:从中央和地方财

政权力的平衡来看,中央财政权力偏大,特别是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比例偏高;〔8〕中央专项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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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李金华:“关于200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07年6月27
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

2007-08/15/content_537469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9日。
参见杜涛:“专 项 转 移 支 付 难 压 缩 地 方 跑 部 钱 进 成 本 达50%”,http://www.eeo.com.cn/

2013/0330/24203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4日;财政部:“2016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

转移支付预算表”,http://yss.mof.gov.cn/2016czys/201603/t20160329_1928955.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18年3月9日。
新浪新闻:“国务院官员:驻 京 办 被 取 消 后 变 相 驻 留 将 被 追 责”,http://news.sina.com.cn/c/

2010-01-30/103419580602.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4日。
杜涛,见前注〔2〕。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

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104-127页;周飞舟:“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

2012年第1期,第1-37页。
杜涛,见前注〔2〕。
刘明兴、王娟、陆曦、陶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专项转移支付的政策执行为例》,http://www.

escience.cn/system/download/70365,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4日。英文原稿题为“ThePoliticalEconomyof
EarmarkedTransfersinaState-DesignatedPoorCountyinWesternChina:CentralPoliciesandLocalResponses”,

ChinaQuaterly,200,December2009,pp.973-994。中文稿经过了较大幅度的修改。
参与讨论者普遍认为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占比偏高,但也有研究认为不能简单评估转移支

付比例是否过高。参见陈少强、贾颖:“财政专项资金改革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年报》2014年第5期,
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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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支付涉及领域过宽而且分类过细,实际上造成了对地方事务的过多干预;〔9〕地方政府为获

取项目资金不得不配合寻租(“跑部钱进”),地方政策目标往往因项目的缘故而扭曲;在项目执

行过程中,中央对地方项目运作的监督不力,导致对专项转移支付的挪用和贪污。〔10〕

上述现象为理解中国的央地财政分权提供了新的语境。学界对财政分权的关注始于对西

方“财政联邦制”研究的借鉴。对中国八九十年代单一制背景下的地方财政权力的实际运作,

何梦笔(Herrmann-Pillath)、蔡欣怡(KellyTsai)、钱颖一、温格斯特(Weingast)、蒙特诺拉

(Montinola)等学者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1〕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中央政府掌握强大财政权力

的制度特征。美国经济学家布兰查德(Blanchard)和施莱弗(Shleifer)的研究指出,中国强大

的中央财政权力防止了地方政府被私人利益左右,从制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持续性。〔12〕周

雪光看到中央政府掌握强大财政权力必然伴随着弊端丛生的代理问题,提出了一个“控制权”

的视角,将中央和地方分别看作“委托方”与“承包方”,讨论在政府层级(即委托方—承包方)间

的权力配置组合,分析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权力达到的目标实现与否的原因。周雪光注意到实

践中往往有地方政府选择性地采纳中央政策、变通适用中央政策和基层政府为私利与上级政

府共谋等诸多现象,以致地方政府行为偏离中央政策目标日渐普遍。〔13〕通过“控制权”的视角

关注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个视角并不足以揭示中央和地

方政府在财政领域互动的主要特征。学者在“控制权”视角的研究中虽然希望超越从单方面的

意愿或设计来认识央地双方博弈的结果,但实际上即便关注地方的利益、信息优势、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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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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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邢昀:“学 者:规 范 专 项 转 移 支 付 关 键 在 公 开”,http://economy.caixin.com/2015-02-03/

10078123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0日。
学者指出存在问题是高比例的转移支付是部门权力的象征,也是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的寻租和腐

败的制度原因。参见刘志广:“专项转移支付‘乱象’治理与中国公共财政建设”,载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
《中国经济60年道路、模式与发展: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七届学术年会文集 经济、管理学科卷》(2009年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5页。

相关文献的梳理,参见 XingyuanFeng,ChristerLjungwall,SujianGuo,AlfredM.Wu,“FiscalFed-
eralism:aRefinedTheoryAndItsApplicationintheChineseContext”,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

Vol.22,No.82,2013,pp.573-593.
他们认为,掌握强大的财政权力使得中央政府有能力去奖励和惩罚地方政府,这防止了地方政府

被私人利益俘获以及寻租行为,与俄国相比,中国的制度特征更有利于成功的经济转型。参见 OlivierBlan-
chard,AndreiShleifer,“Federalism withandwithoutPoliticalCentralization:ChinaversusRussia”,IMF
StaffPapers,Vol.48,Supplement1,2001,pp.171-179.

参见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第82-103页;周雪

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21页。类似

地,周飞舟也提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当总的财政政策目标分解为各部委的具体项目时,通过项目制进行

的高比例转移支付造就了部门寻租和对总的政策目标的扭曲,参见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
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00-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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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仍然是考察中央的意愿能否实现。〔14〕

作者认为,“控制权”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中央财政意愿或设计的过分

关注。要对央地财政关系研究进行深化,应引入“选择构筑”视角。“选择构筑”这一概念最早

出现在当代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中,它常用来描述可以提供给消费者选择的多种方式

以及提供选择的方式对消费者的选择存在的影响。〔15〕美国法学界相当重视这个概念,在联邦

和州之间财政关系领域已有富有启发的相关研究发表。例如,《哈佛法律评论》2015年刊载了

一篇专门讨论联邦主义背景下的“选择构筑”的文章。在联邦制下的美国,由联邦拨款的各种

项目往往附带条件,由各州政府自愿选择是否加入这些项目,这是典型的“选择构筑”。但要真

正实现“选择构筑”,即保证州的选择是自愿而非强迫,必须重视程序。考虑到联邦政府对程序

的设定有重大影响,应在“选择构筑”的语境中反思联邦政府的做法是否超越了宪法授权。〔16〕

引入“选择构筑”的理论视角应有助于我们针对本文开头所列出的种种问题提出更有建设

性的建议。中国当前财政分权体制展现出的特征是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为基础的专项转移支

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目的、力度和方式等选择范围的巨大影响。已有的研究中,学者通过控制权

视角看到了项目制体现的中央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执行中如何扭曲,从而造成中央政府政策目

标难以实现,但是这些研究尚未充分揭示中央财政权力的过分强大如何扭曲地方政府的本地

政策目标,也没有提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公共服务的质量压力和公众不满等问题。“选择

构筑”这一新视角有助于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央地财政权力的平衡上,特别是把对中央财政权

力的合理限制放在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之中。引入“选择构筑”还有利于打通社会学、财政金

融学、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利于将央地关系的宪法规范基础讨论引入

已有的学术讨论中。

本文以下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我国财政分权体制演变的历史,并从央地财

政关系的宪法体制出发给出了中央财政权力的规范基础;第二部分以项目制为实例讨论中央

财政权力运行的现状和问题;第三部分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央财政权力的合理限度,并

提出下一步财政分权的改革方案;最后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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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当然,这一视角并不排除对委托方由于目标实现不力时主动更改目标的情形。如在对小额贷款这

一具体项目运行的考察中,作者通过这一视角也揭示了当中央对项目配套不力、对地方政府激励不足时,项目

由于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远未实现中央的政策意图,最终中央被迫调整政策、更改目标设置。参见周雪光,
“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同上注。

SeeRichardH.Thaler,CassR.Sunstein,“DesigningBetterChoicesLibertarianPaternalismGives
YouOptionsWhileAchievingSociety'sGoals”,April02,2008,LATimes;Seemorehttp://articles.latimes.
com/2008/apr/02/opinion/oe-thalerandsunstein2,lastvisitdate,14Mar,2018;RichardH.Thaler,CassR.
Sunstein,“LibertarianPaternalism”,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3,no.2,2003,pp.175-179.

BridgetA.Fahey,“ConsentProceduresandAmericanFederalism”,HarvardLawReview,Vol.
128,No.6,2015,pp.1561-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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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央地财政关系的历史演变与财政分权的宪法基础

我国现有的央地财政分权是在建国以来的具体历史背景中逐步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包括

中国计划经济的逐渐式微,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政府的功能重塑和央地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国

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构。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即最

高国家权力归中央政府掌握、各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改革开放以

前,中央政府的领导地位体现在财政方面是行使提出经济计划的权力和监督经济计划的实

施。〔17〕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的计划体制逐渐被市场体制所取代。当前,中央政府在大

部分事项上都通过地方政府的自主选择和配合来实现其财政政策目标。在央地财政的谈判

中,中央政府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谈判的实质内容是中央政府设定的;进行谈判的所有程序也

由中央政府主导,这包括中央政府对谈判对象、谈判方式及谈判最终效果都有决定权。从这个

意义上,“选择构筑”视角要求我们从中央和地方财政权力的宪法规范基础来寻找对中央政府

设定谈判的程序和各种决定权的约束,这也是寻求改革突破的着眼点。

我国学者对财政分权受宪法约束的必要性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但宪法学研究在这个领

域的深化仍是一个前沿问题。依照宪法,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不是原生的,而是中央

赋予的;相应地,地方行使财政权力要受到中央的领导和制约。但是,如王世涛所言,财政联邦

制的实质与中国的单一制体制有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使财政的地方分权丧失了广泛空间和

纵深发展的可能。〔18〕熊文钊、郑毅的研究借鉴了控制权视角,把中央政府作为委托人、地方政

府作为代理人。〔19〕当然,这些对中央和地方“事权”的讨论中涉及的中央和地方权力出现的问

题甚至冲突,除了提出应有明确的宪法、法律依据之外,尚缺乏对问题和冲突的处理方式的探

讨。〔20〕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有无宪法约束、如何约束? 地方行使财政权力的效率和积极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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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般性描述,参见(匈)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张安译,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7年版。
王世涛:“论单一制中国的财政联邦制———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视角”,《北方法学》2010年第

5期,第31-37页。
郑毅:“作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年第

1期,第7-12页;熊文钊、郑毅:“地方自治与辛亥革命———中西地方自治的差异及当代启示”,载王磊主编:
《百年共和与中国宪政发展———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
136页。

应当看到,除了财政进行的控制之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还有立法、行政、人事、司法、政策等方式。
但中央的立法、行政、人事、司法、政策等方面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立法法》《中央政府组织法》《地方政府组

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规范。而财政领域中央政府权力的行使尚无

成熟的法律规范理论和立法、执法实践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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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财政权力的宪法配置下才能得到稳定保证? 上述问题,法学界的讨论迄今为止尚无理论

层面的突破,大部分学术成果集中在如何落实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相适应”。讨论中即便涉及对中央财政权力的宪法约束,也只是建立在理顺上级部门、垂直管

理机构与下级政府及其部门的职责关系基础上,特别是欠缺明确对中央财政权力限制的法学

分析。〔21〕在医疗、教育等财政负担的央地分担问题、地方为争取中央政府拨款而推动项目建

设的环境成本问题、中央政策变迁带来的地方收入减少问题等央地关系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

只有抓住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的合宪性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通说认为,中央政府权力(包括财政方面的权力)的约束原则是一种为实现中央政府目标

而设定的如何合理行使权力的原则,其宪法规范基础是第3条第4款:“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

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基于上述

条款,学者往往把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看作是宪法对中央财政权力的唯一约束。但

是,将对中央财政权力的约束完全放在宪法第3条第4款隐含的意思是宪法对中央财政权力

并无硬性约束,只是对该权力如何合理行使给出了一个原则,即无论中央财政权力范围如何设

置都应当尽量发挥地方积极性。这一解释,如果我们将其放在我国宪法整个体系及与其他条

款相参照时会不难发现它的缺陷。

另一与中央财政权力的约束相关的宪法规范基础是宪法关于中央政府职权、地方政府职

权划分原则的规定。在此规范基础上,我们可以藉由“选择构筑”视角对央地关系进行观察。

在央地职权划分这一前提上,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中央一方提供选项、地方进行选择时,是否

可能导致强迫和不自由的结果。

央地职权划分明确出现在我国1982年宪法第89条和第107条。依照第89条规定:“国

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六)领导和管

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第10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

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上述职权划分并不与地方权力受中央权力的统辖相矛盾。该职权划分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对

归属地方事务的事项的明确、具体、制度化的授权。关于归属地方事务的事项的决议,按照宪法

规定应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出。除非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被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或其常委会废止或纠正,这些决议应被地方政府所执行。根据宪法,作为一级行政机关的地

方政府除了对上级政府负责,还需对本级地方人大负责。按照宪法相关条款,地方政府如果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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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徐阳光:“论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理论基础与立法路径”,《清华法学》2014
年第5期,第88-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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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职权的过程中违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等事项,是违反宪法的。〔22〕如果

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的运用导致地方行政机关违反地方人大关于本地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

事业建设的决定,从而侵犯了地方自主权,那么它就超出了宪法所设定的范围。

地方事务应由地方政府负责这一解释为我国宪法实践所支持。在过去和现在多个经过广

泛征求意见的财政体制改革文件中,关于“事权”的描述体现的是地方事务中央不应干涉。如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合理

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将各种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

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管;

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

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这里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可以理解

为中央政府对划归“地方事务”的事项的明确、具体、制度化的授权。同时“事权与财权相结

合”,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行使其宪法职能进行财政上支持的制度化意愿。类似地,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

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里

“明确事权”是对地方政府行使的职权的承认和进行明确、具体、制度化的授权又一次确认。

建立在上述央地财政分权的宪法规范基础之上,就如何限制中央政府财政权力超出其合

理限度,即对中央财政权力进行宪法约束问题,本文将在项目制的具体背景下进行进一步讨

论。根据我国过去数十年的发展经验,在央地关系的构建中片面强调中央财政的控制力,终将

在实践中带来恶果。

二、“项目制”运行中的中央财政权力

从“选择构筑”的视角考察我国中央财政权力的具体运行,最合适的的例子是对“项目制”

的考察。〔23〕

在中央政府分配这些专项资金的过程中,举凡项目的申报、审批、实施和验收,尽管申请项目

需要地方政府主动提出,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仍然动辄被扭曲。项目设定往往主要由中央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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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依据《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在本辖区内承担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

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职责,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但宪

法同时规定,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有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

的计划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的权力,地方

政府必须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宪法规定承认了地方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选择权和地方人

大对本行政区划人民负责,也是我们对中央政府财政权力进行合理规范的前提。
渠敬东:“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13-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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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很少预先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地方政府能否实施项目,往往在具体运作过程中被忽视。

从程序上看,在项目申报中,中央政府指定了谈判的对象(一级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部门、企业

等)、谈判对象的合作方式(资金配套要求、具体实施项目的时间表、受益人、项目运作方式),并规

定在项目未达预期时的纠纷解决方式(验收时间、验收标准、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等)。

以陈水生研究的“文化惠民工程”为例,中央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到2010年全国所有

农村乡镇建立具备综合服务功能的文化站,并确定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资金共同予以经费

保障。项目启动后,地方积极予以配合。不少地方严格按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督

查重点和指标,主要关注文化站面积、投资、用房项目设置、公共电子阅览室面积和设备

达标情况、室外活动场地面积、人员配备等情况。但项目实际效果却无人关注,作者通过

在C市某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调研发现文化站的设施使用率极低、群众对文化站并不满

意。乡镇综合文化站项目的提出及其政策目标的设定均出自中央政府,没有体现地方参

与和公民参与,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执行积极性,再加上这些政策无法适时调

整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目标变成了僵化的指标。强势的中央财政权力并未引向

中央政府政策目标的实现。〔24〕

另一个例子来自刘明兴、王娟、陆曦、陶然对中国西北部K县1998—2004年专项资金的

拨付和使用的考察,发现地方政府挪用专项资金一直存在。尽管自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对

项目的专项资金监管更严,但地方政府找到了许多办法去违背中央的政策意图,例如对获取专

项补贴的下级部门转嫁财政压力等。转嫁存在多种表现形式,既可以表现为减少下级行政或

事业单位的运行开支拨付,也可以表现为财政供养人口的增加。〔25〕渠敬东指出:“在财政资金

的‘汲取’与‘下放’中,地方政府对于专项资金的转化与变通,使得项目难以按照预期的目标得

到落实,反而因原体制的优势,集投资者、占有者、委托者、经营者于一身,辗转腾挪,多番变化,

使项目的原初方案大打折扣,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建设也难于保证”。〔26〕

在项目制的运行中,中央政府将财政资源分成各种类别,根据不同的目标以项目形式发放

给地方政府的厅局或者地市、县乃至乡镇政府,而省、市、县各级政府可以统筹使用的资源则随

之相对减少。这让中央政府各个部委意图得以贯彻实现,但同时也极大地压缩了基层政府的

选择空间。从程序上看,决定中央财政权力合理限度的原则可以应用在衡量其权力行使是否

符合宪法方面。中央政府在央地谈判中对谈判具体对象的选择和对谈判选项的设定都足以影

响到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的完整性。例如,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实施的转移支付往往通过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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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陈水生:“项目制的执行过程与运作逻辑———对文化惠民工程的政策学考察”,《公共行政评

论》2014年第3期,第133-180页。
参见刘明兴等,见前注〔7〕。
参见渠敬东,见前注〔23〕,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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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局部门来进行,这使得地方政府制定预算时就可能发生预算内容被项目资金决定的方向扭

曲的情况,学者称之为“发展项目吞噬基层自主性”。〔27〕

除选择对象外,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对地方政府选择具体内容的设定也容易影响地方财政

自主权。在有些项目上,中央政府名义上对特定财政支出项目进行转移支付,实际上却将该地

方政府固定数额或比例的配套财政资金作为实施转移支付的附加条件,甚至转移支付的数额

远小于当地配套资金数额。这被学者形象地描述为中央财政的“钓鱼型”转移支付。〔28〕

从“选择构筑”的视角考察,中央政府财政权利的行使,很多情形实际上已经是对地方政府

的强迫甚至操纵。项目制中展现的财政分权的缺陷所导致的中央政府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地

方政府为本地设定的政策目标遭到扭曲等经济后果仅仅是问题的表面,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方

政府财政自主权受损而导致公共服务所面临的质量压力、引起公众不满导致的政府整体合法

性的危机。〔29〕周黎安在分析项目制时提出“统治风险”这一思路,认为受制于项目制的地方政

府的行为可能有短视倾向,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在现有体制结构下最终会对中央政府产生压

力。〔30〕黄宗智、龚为纲、高原指出,在项目制上出现的官商结合容易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社会

不平等,这同样指向政府的合法性危机。〔31〕

三、中央财政权力的合理限度

从“选择构筑”视角出发,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引导应避免不符合宪法规定构成侵犯地

方财政自主权。换言之,地方政府应被赋予避免为中央政府强迫而偏离其财政自主方向的权

力。对比美国,联邦财政权力必须在联邦政府不得“命令”地方行政及禁止“强迫”地方政府接

受联邦项目的范围内行使。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判例,当联邦政府要求州政府实施某项

管制时,可以认定联邦政府“命令”地方行政;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谈判过程中遇到强制,则

可以认定联邦政府“强迫”地方政府接受联邦项目。上述联邦政府的“命令”和“强迫”都受制于

联邦司法体系。〔32〕在欧盟的财政分权中,欧盟的财政权力受到辅助原则的限制。尽管欧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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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30〕

〔31〕

〔32〕

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
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第126-223页。

参见郑毅:“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亮点和不足”,http://d.drcnet.com.cn/eDRCNet.Common.Web/

docview.aspx? DocID=3868530&leafid=932&chnid=268,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4日。
参见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第5-13页。
参见周黎安:“行政发包制”,《社会》2014年第6期,第1-38页。
参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开放时代》2014年第5

期,第143-159页。

SeeBridgetA.Fahey,supranote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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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并非国家,但从约束公共财政权力的角度看辅助原则本身仍有宪法特征。〔33〕最早载于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条约》)的辅助原则对欧盟与成员国之间财政权力分配的指引

是:“只有成员国不能充分实现建议行动的目标,并且考虑规模或效果,只有联盟能更好地实现

这些目标,联盟方可遵照辅助原则采取行动。”〔34〕故此,作为一个基本原则,如果选择的一方

所选的现有选项最大限度地改善了自己的处境,那么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如果选择的一方所选

的造成其处境的恶化,则有理由相信该选择可能是强迫的结果。〔35〕

现行专项转移支付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大多数有中央政府强迫的因素,最终导致地

方政府财政行为偏离其财政自主方向。从“选择构筑”视角出发,以下三个选项是中央政

府强迫地方政府偏离其财政自主方向的常见方式:①替代方案的排除;②默认选项的设

定;③对谈判对手(权衡选项的具体机构)的选择。要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进行合理约

束,那么这三个选项应当从中央政府权力中予以排除,从时间上看应通过立法的方式保

证以下三点的实现:

其一,中央政府的一般转移支付应足额。在财政领域,中央政府保持低比例的一般转移支

付和高比例的专项转移支付。当地方政府无法通过无需谈判的一般转移支付获得财政预算资

金时,就必须依赖于专项转移支付。这使得地方政府无法以自有财力实现地方政府职权范围

内设定的发展目标。对中央政府而言,它排除了地方政府的替代方案,使得中央政府诱迫地方

政府具备了基础条件。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事权与财权相称的相关论述中强

调。从“选择构筑”的角度,我们更能看出其必要性:如果任由中央政府用本应归入一般转移支

付的资金来用于专项转移支付,那么地方政府就会由于缺乏基本的财政预算保障而在与中央

政府进行的专项转移支付的谈判中不得不接受许多本应拒绝的财政支付项目。这就会导致本

文开头提到的乱象。故此,宪法应明确的原则是凡属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通过一般

转移支付获得足够的预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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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35〕

在2003年《欧洲宪法》草案中,辅助原则也是就地方自治安排形成三项原则之一。对《欧盟宪法条

约》的一般性介绍,参见维基百科《欧盟宪法条约》条文,https://en.wikisource.org/wiki/Treaty_establishing_a
_Constitution_for_Europe,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4日。

辅助原则被定义为那些未划入专有权能的领域内,当且仅当所欲采取之行动的目标无法由成员

国———不管中央层级还是地区或地方层级———充分地实现,而基于所提议的行动规模或效果,可在联盟层级

更好实现时联盟才可采取行动。参见闫海:“地方财政自主的宪政逻辑———辅助原则的分析进路”,《学术探

索》2006年第6期,第20-24页。
关于赋予他人选择机会的时候所体现的强迫,参见DavidZimmerman,“CoerciveWageOffers,”

Philosophy& PublicAffairs,Vol.10,No.2,1981,pp.121-145;RobertL.Hale,“CoercionandDistribution
inaSupposedlyNon-CoerciveState”,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38,No.3,1923,pp.470-494;Wes-
leyHohfeld,“SomeFundamentalLegalConceptionsasAppliedinLegalReasoning”,YaleLawJournal,Vol.
23,1913,pp.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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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央设定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具体方式应得到地方政府明示同意。由中央政

府部门来主导设定专项转移支付所支持的项目,这实际是设定了地方可供选择的默认选

项。应当承认,中央政府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更具体地表现为项目实施的具体方式:

如完成拨款的条件、是否设立项目办公室、是否将项目支出限制在某些名目。而中央政

府对项目的这些影响并非专项转移支付要达到的真正目的,而往往是为了保证另外的目

的的达成。但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具体实施中,这些影响却成了地方政府实现目的的

障碍。故此,这些具体方式应得到地方政府的明示同意。宪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

的职权划分的相关规定及发挥中央地方积极性的原则对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的运用给出

了三个方面的限制:①应依赖地方政府的主动性;②与地方政府的协作;以及③考虑地方

政府辖区的具体情况。“依赖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具体指的是当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某

一项目的财政支出时地方政府对本辖区财政支出方案的提出和决定应占据主导地位;

“与地方政府的协作”指的是中央所提出项目的目标应与地方的财政支出方案本质上一

致;“考虑地方政府辖区的具体情况”则需要地方在项目实施前无保留的认可项目在本地

顺利实施的可能性。上述限制,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央政府有权在其行使财政权力时通过

设定选择范围和选择方式来影响地方政府对财政权力的行使。

其三,地方政府应有权统一筹划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支出。自从财政部2000年颁布《中

央对地方专项拨款管理办法》后,各主管部委同时被正式赋予了参与分配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

权力。〔36〕而各个主管部委所对应的地方职能部门(条块关系中的“条”)则成为被中央政府选

择的谈判对手。在这种谈判设定中,地方政府在参与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申请时各个部门各

自为政,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有地方政府发起了针对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使用效率的改革。〔37〕通过有限度整合过于分散的专项转移支付、并将结余资金重新调配用

于其他财政支出,地方政府大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38〕但是,由于改革是自下而上的改

革实验,地方政府对以后年度财政资源是否受影响存在顾虑,同时担心因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

专款专用而带来法律责任。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从宪法高度授权地方政府统一筹划专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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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由于部门利益驱使,党、政、军机构,甚至国务院临时办事机构等都开始争相设置专项项目、经手项

目的具体实施和运作。各个主管机构竞争专项转移支付的权力,造成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越来越多、项目资金

额度越来越小。参见王广庆、刘玲玲、冯懿男:“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变迁及动因分析”,《中国经济问题》2011年

第2期,第68-75页。
内蒙古自治区是该领域改革的领头羊,具体内容参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15〕10号)。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专项资金整合试点改革中,地方政府将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现代农牧业发

展、重点区域绿化、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基地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等林林总总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财政

资金在不改变资金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归并整合,更好地完成了各项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目的。参见崔更

发、陈世杰:“内蒙古自治区分报告”,《经济研究参考》2015年第46期,第2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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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项目的支出刻不容缓。

上述三项改革,归根到底要在制度层面重新设定对机构和官员个人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作者认为应包括两个主要手段:其一,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谈判应超越部委和相应地方职能部

门之上,即应引入中央和地方人大的参与;其二,应明确司法机构作为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

方面解决争议的裁判者。

引入中央和地方人大的参与,可以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别论证。在用控制权视角对

央地关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学者看到中央部委的财政动机与财政行为可能背离中央政府的

目标、中央部委之间存在部门利益的互相冲突和为争夺支出的决定权而产生的对中央决策的

扭曲等。〔39〕保证中央政府财政权力的行使符合宪法原则,需要中央政府建立防备各个部委之

间的利益冲突造成中央财政权力失控的机制。故此,在中央层面,将人大设定为减少部委之间

利益冲突和协调具体执行项目的各部委行动的机构应是合适的。在地方层面,学者看到地方

政府在脱离人大监督的情形下,执行项目中常常出现巨大的官僚浪费、〔40〕小官巨贪、〔41〕“预

算软约束”、〔42〕关系操纵、〔43〕地方政府的过度扩张 、〔44〕不平等 〔45〕以及其他种种副作

用。〔46〕黄宗智教授等研究者通过对实际案例的考察指出,项目制下中央政府依赖的激励机制

是地方政府以及投标人的牟利积极性,而牟利的动机加上庞大的政府权力以及官僚体制的管

制和形式主义习性,很容易导致弄虚作假以及权与钱、官与商的勾结,出现官商逐利和政权经

营。要防备上述后果,已有的实践表明中央政府已经力有不逮。以中央政府来监督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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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参见周雪光“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见前注〔13〕。
参见杜涛,见前注〔2〕。
财政转移支付、征地拆迁等使得农村资源密集起来,“小官”也有了实权,“小官小贪”很可能变为

“小官大贪”,参见吕德文:“‘小官巨贪’的制度逻辑是什么”,http://www.guancha.cn/LvDeWen/2014_11_25_

301495.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3月14日。
刘明兴等,见前注〔7〕。
参见卢洪友、卢盛峰、陈思霞:“关系资本、制度环境与财政转移支付有效性———来自中国地市一级

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第9-19页。
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仍在为地方政府的过度扩张买单,参见范柏乃、张鸣:“基于面板分析的中国

省级行政区域获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实证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1期,第34-
44页。

尹恒等(2007)把全国2000多个县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后,不但断言专项补助和税收返还一贯

起“拉大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而且认为明确以均等化为目的、按因素法分配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非但“没有达

到预定的效果,反而在拉大县级财力差异”。参见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

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第49-55页。但是,张光提出商榷,参见张

光:“财政转移支付对省内县际财政均等化的影响”,《地方财政研究》2013第1期,第4-5页。
参见范子英、张军:“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第53-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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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移支付背景下的政府行为效率,其效果远远不及由当地的人民来监督。〔47〕据此,在项目

申报、实施和验收阶段引入地方人大的参与,应更近于由当地人民来监督的理想状态。〔48〕

明确司法机构作为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方面解决争议的裁判者,是出于解决中央和地

方之间具体矛盾和冲突的必要性。如果说约束中央政府在设定选择范围和方式等方面的过分

强势是合理限度的题中之意,那么制裁地方政府偏离执行中央财政政策或者减小执行力度也

同样重要。当中央政府通过项目制推行的政策目标和地方财政目标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利

用其执行政策的有利条件偏离中央预定的财政政策目标。〔49〕地方政府的类似实践还包括对

各项政策(包括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对正式制度进行变通执行以及利用中央政府的部门利益

来实施政府间共谋等。〔50〕对地方政府的这些行为,已有的制度往往力有不逮。表面上,中央

政府拥有决定地方人事任免和撤销地方法规、政策的权力,但实际上政制上的这些安排对消除

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效果并不显著。考虑到项目制的实践,依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来处理频繁出现的具体冲突远非解决冲突的最佳方式。与依靠最高权力机关出面处理具体、

多变的问题相比,司法调节中央和地方冲突可以形成政府间权力范围的共时多样性和历时变

化性更具优势。〔51〕故此,中央财政权力与地方财政自主权的冲突应优先选择司法机构作为解

决争议的裁判者。

四、结 论

央地财政关系实践中最根本、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在关涉地方时究

竟有对哪些事务、有何种程度的决定权? 这个问题的回答,既需要我们考察央地财政关系的宪

法规范基础,又需要我们考察央地财政关系的历史实践。而过去数十年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

在央地关系的构建中片面强调中央权力有其局限性。换言之,如果不对中央财政权力设立合

理界限,在实践中终将带来恶果。相关的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央政府本身的政策目标往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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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50〕

〔51〕

关于中央对地方监督的无能,参见 KevinJ.O'Brien,LianjiangLi,“SelectivePolicyImplementa-
tioninRuralChina”,ComparativePolitics,Vol.31,No.2,1999,pp.167-186.

正如有些学者对此发出的评论:“本质上说,这属于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监督范畴,根本解决需要对

政府各维度职能都进行监督和激励,财政收入集权并不能保证这一点。考虑到信息优势,强化各级人大和政

协对财政预决算的审核职能,促进‘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机制的实现,或许才是最终的治本之策”。左翔、
殷醒民、潘孝挺:“财政收入集权增加了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吗? 以河南省减免农业税为例”,《经济学》2011
年第4期,第1349-1374页。

参见汤火箭、刘为民:“地方政府对财政政策的执行策略:一个分析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

第10期,第78-82页。
参见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见前注〔13〕,第1-21页。
参见刘海波:“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司法调节”,《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36-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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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委的部门利益争夺所扭曲;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并未与监督能力一致,实际造

成资金的浪费。〔52〕前者告诉我们,对整体财源匮乏、自身资源禀赋较差的地方而言,中央所分

配的专项资金甚至成为禁锢而不是资源。后者则提醒我们,监督能力弱导致地方官员滥用资

源和官商勾结,直接导致社会不平等。〔53〕地方财政资源的匮乏还迫使地方财政借助融资担

保、地方融资平台等金融工具获取资金,导致地方隐形债务问题不断积累,中央政府不得不承

担财政安全性和金融风险问题。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在宪法层面深入思考如何重构财政分权体

制问题。

“选择构筑”的视角帮助我们看到,央地财政分权改革应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下进行。否则,

即便通过明确的政策要求中央政府自行约束,年长日久,侵蚀地方利益仍然难以避免。无论是

项目制运行中的无效率(地方偏离中央政策目标),还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缺失带来的合法性

危机的积累,都提醒我们仅仅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权力和支出责任,并非问题的根本解决

方案。周黎安指出,中央政府有两项任务,其一是为人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持政权的长

期稳定,其二是保证下放给行政代理人的权力不被滥用,中央的政令能够畅通无阻;但是,这两

项任务又本质上互相冲突,前者意味着权力应尽量下放,直至下放到基层政府,但是权力越下

放监督就越困难,权力被滥用的威胁也就越大。〔54〕唯有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下进行央地财政

分权,才能帮助我们走出激励与治理的根本困境。

央地财政分权的改革近年受到决策机关相当重视,如201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

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2015年3月通过的《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

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探索。〔55〕国务院近几年推动的

“简政放权”对财政体制改革更有正本清源的作用。〔56〕但上述改革尚未有理论层面的综合,也

尚未明确改革的宪法规范依据。“选择构筑”视角帮助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权力应根据宪

法平衡央地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限制和约束,这对央地财政分权的进一步改革也有指导意义。

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提醒我们,当前项目制和专项转移支付中出现的诸多乱象的根源是过

度集权和官僚化、形式化的政治体制和逐利价值观向全社会的渗透。〔57〕唯有合乎宪法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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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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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历史经验的改革建议,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建立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积极

竞争的良性机制、解决长久存在的分权难题、走出价值沦落的社会困境。

Abstract:Thispapersetsforthaconstitutionalanalysisontheallocationoffiscalpowersbetweenthe

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andadvocatesforreasonablerestraintsofthecentralgovernment’sfiscal

power.Adoptinga“choicearchitecture”perspective,IarguethatthefundamentalfeatureofChina’sal-

locationoffiscalpowersisthecentralgovernment’sdominantinfluenceonthearea,amountandmeans

ofthelocalgovernment’sfiscalspending,leadingtothedifficultyinrealizingthecentralgovernment’s

policygoals,inlocalgovernments’decidingtheirownpolicygoals,andinmaintainingthequalityofpub-

licservice.The“choicearchitecture”perspectivehighlightsthenecessitytosubjectthecentralgovern-

ment’sfiscalpowerstotheconstitutionalprinciplesonbalancingthecentral-localrelationship,whichis

providedinArticle3oftheChineseConstitutionandArticle89,99and107thatdefinethepowersand

obligationsoftheNationalPeople’sCongress,thePeople’sCongressesatthelocallevels,thenational

government,andthegovernmentsatthelocallevel.Basedontheconstitutionalanalysis,thereformof

theallocationoffiscalpowersbetweenthecentralandlocalgovernmentsshould(1)includetheNational

People’sCongressaswellasthePeople’sCongressesofthelocallevels,and(2)clarifythatthejudiciary

shouldbeinchargeofsolvingpotentialconflictsrelatedtothethefiscalpowerallocation.

KeyWords:FiscalSeparationofPowers;ChineseCentral-LocalRelations;TheProjectSystem;The

“ControllingPower”Theory;Choice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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